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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关于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陈秋怡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要】«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对建筑物倒塌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了实质修改.鉴于此,有必要对«民法典»

规定的建筑物倒塌责任进行解释,阐明新变化,促进正确适用法律.本文将从解释论的角度对该条文进行分析,以期

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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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对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

进行了新的修改，一是增加了不动产倒塌时，若建设单位与

施工单位能够举证倒塌的建筑物不存在质量缺陷即可以免责

的规定。 二是《侵权责任法》第８６条第２款规定的建筑物

等管理责任的主体之一是“其他责任人”，含义模糊，指向

不明。《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对应将其明确规定为“所有人、

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有效解决了上述主体不明的

问题。

一、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归责原则的争议

１．学理上归责原则争议的根源和内容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对于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应该

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一直没有定论，学界众说纷坛。 主要争

议来源在于我们在确定过错推定原则时，最常用的表述为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而在《侵权责任

法》第８６条中对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进行单独规定时却并

未使用这一但书。

认为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学者主张，建设单位和施

工单位承担责任的主要原因是其实施了有过错的建造行为。

但危险责任理论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危险源的一种，不管

建筑物的所有人对其是否存在过失，都需要对其建造的危险

源负责，所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适

用过错推定原则更合适《侵权责任法》第８６条第２款的规

定，“其他责任人”这一责任主体，可以推定只要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所以

应属于过错推定原则。 同时，物件致人损害责任采用的一

般都是过错推定原则，而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属于其中

的一种，也理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２．归责原则争议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

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应当严格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即只要建筑物倒塌造成了损害，建设单位就必须承担责

任。 也有观点认为，因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就要求建设单

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责任并不合理，而应当在建筑物存在质量

缺陷造成倒塌的情况下，上述两个单位才需要承担责任。

由此可看出，学理上关于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应该适用何种

归责原则的争议，对实践中法律适用的统一也存在着一定的

影响。

(二)归责原则为无过错原则存在合理性

《民法典》颁布后，所确定归责原则，依旧是存在一点

争议的。 本文认为，《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所确定的归责原

则应为无过错原则，理由如下文。

通常情况下，如果因为他人的过错导致了受害人的损

害，那么侵权方就需要承担受害人所受到的风险。 但根据

证明规则的要求，享受某一事实的利益的人需要承担该事实

的证明责任，所以受害人需要对他人的过错予以证明。 在

实践中不难发现，有关建筑物的专业知识通常由专业人士和

专业单位(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所掌握，一般的受

害人是无法出具专业的报告来证明建筑物存在质量缺陷以及

建筑单位和施工单位存在过错的。 在这一现实情况下，若

依然要求受害人举证明显是不合理的。 因此，为了减轻受

害人的证明负担，提高受害人求偿的可能，将受害人证明建

筑物存在质量缺陷的责任免除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在《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第２款并未出现过错推

定原则的但书表述，仅因“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

第三人的原因”这一表达将其理解为过错推定责任略有不

妥。 笔者认为，这里所提到的“原因”不应与“过错”一词

划等号。 例如，房屋质量合格验收交付后，业主在对房屋

进行装修时有敲凿墙的方案需求，在施工前与开发商核实过

其所凿墙面不属于房屋的承重墙，对其进行改造不会造成房

屋倒塌，在施工后房屋发生倒塌侵权。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

简单推定业主对其凿墙行为有过错，因为其已对房屋情况进

行了核实和确认，主观上并无过错，但这并不能免除其所需

要承担的赔偿责任。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无过错责任承担。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建筑物倒塌责任，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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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了我国的立法沿革，又结合了我国建筑物建设的实际情

况，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制度。

二、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第１款明确将不存在质量缺陷作

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免责事由，明确将建筑物存在质量

缺陷作为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建筑物倒塌造成侵权

“建筑物”是指人们在地面上建造的，能够为人们进行

生产、生活或者其他社会活动提供场所的房屋。“其他设

施”是作为对建筑物、构筑物以外的物件致人损害的兜底规

定。“塌陷”是《民法典》新增的致害形态，目的是更加直

观、更加形象地表达建筑物、构筑物致人损害的形态，常见

于桥梁、隧道等构筑物。

若是由于质量缺陷而造成的倒塌，判断建筑物是否存在

设置或者管理缺陷，不应从建造者或管理者有无过错的角度

出发，而是立足于行标或国标等通用标准对其进行客观评

价，同时，还应该考虑倒塌建筑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和隐

患，是否处于不安全的待维护状态。 参照这一客观标准，

凡是不符合要求的，便可认定为存在设置或管理缺陷。

若是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的倒塌，常见的有以下两种情

况：一种是怠于管理，指的是负有管理义务的管理人不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自己的管理义务，导致了建筑物倒塌的结果；

另一种是管理不当，指的是负有管理义务的管理者虽然积极

地履行了自己的管理职责，但并未依法依规地正确管理，因

管理行为的不当而导致建筑物倒塌。

另外，人为破坏也是引起建筑物倒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处着重讨论的内容是为实现其他目的而引起的建筑物倒

塌。 例如，因侵权人在自己院内打井导致地下水层结构受

到破坏，毁损其邻居的房屋主体结构，导致房屋倒塌；再如

山东某一建筑中，某一租赁在其底部的大型银行，在装修时

为满足设计需求故意打薄承重墙，导致建筑倒塌；还有施工

单位在执行拆迁任务时不小心破坏附近建筑、修建地铁时毁

损附近居民楼主体结构，这些典型是由于人为原因破坏而导

致的建筑物倒塌的案例。

(二)建筑物倒塌与造成他人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建筑物致人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要证明自身的损害与

建筑物、构筑物等的倒塌、脱落、坠落有因果关系。 直接

因果关系是指建筑物倒塌造成的损害直接作用于被侵权人，

例如，高楼外搁置的空调外机坠落砸伤楼下行人，具有直接

因果关系，这种情况当然应承担建筑物致损责任。 间接因

果关系，例如，楼下经过的行人，为了躲避楼上坠落的空调

外机或建筑物倒塌的石块木板等，匆忙改道导致不慎与其他

车辆相撞造成的损害，虽然有其他车辆这一介入因素，但不

应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 另外，对于多因一果的情况，例

如，房屋本身具有瑕疵，存在安全隐患，在风雨交加的台风

天发生倒塌或脱落，只要未达到不可抗力的因素，也不应影

响因果关系的认定。

(三)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免责事由

《民法典》第１２５２条新增一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不

承担责任的免责事由：如果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能够证明建

筑物不存在质量缺陷，便不承担建筑物、构筑物倒塌致害责

任。 由此可以引出对几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如果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虽然不能够证明不存在

质量缺陷，但是能够证明房屋的倒塌不由于质量缺陷倒塌引

起的，是否可以免责？ 建筑物倒塌不是由于质量缺陷倒塌

和建筑物不存在质量缺陷是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概念，常见

的质量缺陷分很多种。 例如，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业主很头

疼类似房屋结构不合理不适合居住，或者精装房漏水这些问

题，但这些问题都不至于导致房屋倒塌。 所以法条里的质

量缺陷应须进行限缩解释，解释成“足以导致建筑物倒塌的

质量缺陷”，这样可以把一般的房屋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排除

在外。 而且如果能够证明不是足以导致倒塌的质量缺陷，

可以免责或者减责的话，也可以激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去

积极找出导致倒塌的原因，避免相互之间推卸责任，让受害

人能得到更及时的赔偿。

第二，如果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

陷，这当然是最完美最符合法条的免责事由。 但是如果建

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但是能够证

明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第三人、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

是导致倒塌的原因力之一，那么是否可以减少建设单位和施

工单位的责任呢？ 对此法律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笔者认

为可以。 在“二审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街道办事处花园村委

会与二审刘德基、张玉龙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作为建

设者的花园村委会能够证明质量缺陷仅仅是次要原因和间接

原因，导致墙体倒塌的直接原因是侵权人张玉龙在护坡墙后

挖土、填土埋设光缆，改变地表水流向等行为，造成护坡墙

后土的压力和水压力发生变化，致使护坡墙的安全度降低。

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建设者花园村委会承担４０％的赔偿责

任，直接侵权人张玉龙承担６０％的赔偿责任。

第三，质量缺陷通知能否作为一项免责事由？ 有法院

在构筑物倒塌的情况下支持这样一种免责事由，例如在“大

连存美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与刘美玲等健康权、身体权纠

纷上诉案”中，该构筑物的设计单位兼管理单位已经通知构

筑物的使用人拆除该构筑物，但是该构筑物的使用人仍不拆

除的，免除该单位的责任。 由此可见，应当将其理解为如

果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及时通知建筑物的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在规定时间内拆除建筑物，但上述责任人对

此置之不理，最后导致建筑物倒塌致害，可以将质量缺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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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为一种酌定的减责情节。

三、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责任承担

(一)相同条款之间的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且有追偿权

１．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之间的连带责任及其与其他责任

人之间的追偿责任

若建筑物因为质量缺陷倒塌致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建

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还要注意

的是，若建筑物因为质量缺陷倒塌致人人身财产损害，有时

候建筑物的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验收单位(“其他责

任人”)也有过错，但有过错的这些单位不对外承担责任，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对内可以根据

勘察设计监理合同向有过错的勘察设计、监理单位追偿。

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但倒塌的原因不是因为建筑物的质量

缺陷，由相应的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２．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由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对受

害人承担过错推定的责任。 如果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也负

有责任，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对外承担了过

错推定的责任之后，可以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二)多因导致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责任划分

建筑物等设施倒塌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在建筑物等交

付后，因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建筑物等物件倒塌致害的法

律适用及责任比例划分等，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看

法。 在实践中，引发建筑物等设施倒塌的原因很多，情形

复杂多变，很难简单地用三言两语以偏概全。 本文拟通过

几个案例来对多个责任主体的行为，以及受害人自身行为共

同作用导致损害发生这一情况的比例划分来进行讨论。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下午，受害人魏某在中豪国际星城

４９幢２单元附近的围墙柱子上晾晒床单。 魏某在整理被子

过程中，围墙柱子突然倒塌并将魏某砸伤，造成魏某小腿骨

折。 另外，案涉围墙柱子建造者为北控中豪，该围墙的建

设只完成了柱子，周围栅栏的建设尚未完成，且柱体没有使

用钢筋进行固定。

该案中，魏某受伤是典型的一果多因的损害情形，直接

原因是涉案柱子倒塌。 这个案例里面需要承担的责任的主

体分别包括：(１)北控中豪作为建设单位需要承担责任，因

为围墙柱子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安全隐患；(２)中豪物业作为

管理人，没有起到维修、养护、管理的职责，没有对业主违

规晾晒床单的行为进行积极制止，需要为此承担责任；(３)

受害者魏某本人，其在不该晒被单的地方晾晒被单的行为也

有过错。 于是最终法院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判定上述主体

分别承担了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三十以及百分之十的责任

划分。

实际上，除此之外一些大型建筑物的倒塌，往往都不会

是单一原因所造成的，大部分都是多因作用导致的损害。

再例如２０１９年江苏无锡的高架桥侧翻造成３死２伤的大型

事故，根据事后调查出具的事故报告，可以看出直接原因在

于两辆重型平板半挂车严重超载、间距较近，从而导致梁体

侧向滑移倾覆触地。 但除去直接责任主体(司机)之外，还

有以下主体需要承担责任：(１)司机所属的运输公司，该公

司无视我国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规定，超限超载运

输的违法行为长期存在。 (２)涉案桥梁所属辖区的交通运输

局以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为监管部门，其安全监管工作未

能落实到位。

由此可见，由于多个主体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建筑物

等设施倒塌致人损害的，在进行责任承担的比重划分时，需

要综合考虑每个主体的主客观过错程度、对建筑物负有的义

务大小、具体的损失轻重、获益以及预期等因素，最大可能

地平衡好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四、结束语

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尝试对第１２５２条建筑物倒塌致人

损害进行了分析，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该类侵权适用何

种归责原则，该类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以及具体的责任承担

问题和免责事由。《民法典》规定的建筑物倒塌的无过错责

任，既符合我国的立法沿革，又结合了我国建筑物建设的实

际情况。 同时，《民法典》将质量缺陷作为构成要件，放弃

了将管理缺陷作为构成要件，从而确立了新的建筑物倒塌致

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这一做法，符合我国建筑物致害责任

的特殊归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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